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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作業流程 

 

承攬商動火作業申請

移除可燃物性物質

偵測氣體濃度

是

是

否

否

動火許可證簽發

開始作業

 

●：安全衛生查驗點 

 

 

1.派工單或監工告知作業地點及時間確認。 

   

 

 

 

2.施工前作業環境檢查及移除可燃性物質 

●服裝、防護具(設施)一般要求 

   

 

 

 

3.可燃性氣體測定 

●可燃性氣體低於 30％LEL。 

  ●監工現場勘查。 

 

4.動火許可證核發注意事項 

●指定監火人員。 

  ●可燃性氣體濃度未超標 

  ●消防滅火設備數量與種類 

 

 

5.核准施工。 

  ●監火人員監督、管制與警戒。 

  ●滅火設施齊備。 

 

 

 

6.施工後環境清理及許可取消 

  ●動火設備撤除。 

 

 

 

 

 

 

施工後環境清理

及許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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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流程說明： 

實施對象：承攬廠商及所屬協力廠商施工人員、本廠操作人員、督導人員 

適用場所：中區污水處理廠、防洪維護科各抽水站及截流站含有可燃物或易燃物的區域 

使用器具：電焊機、氧氣乙炔切割器、手提滅火器或其他消防設備 

防護器具：安全帽、安全鞋、送風機、四用氣體偵測器 

工 作 步 驟  
工 作 方 法  

(含順序、工具、人員) 
不 安 全 因 素  安 全 措 施  備 註  

1.派工單或監工告

知，地點確認。 

1. 領取派工單。 

2. 提出動火許可。 

未經告知即施工，可能 

於施工中產生名火並引 

起火災爆炸之危害。 

 

 

1. 施工前確認派工

單或告知內容。 

2. 依 施 工 環 境 狀

況，向廠區提出動

火申請。 

 

2.施工前作業環境

檢查。 

1. 電焊及乙炔切割或電焊作業人

員是否穿戴必要之防護具(防

護眼鏡、防護面罩、防護手套)。 

2. 工地現場有無設置滅火器及其

他消防設備。 

3. 火星可能波及的範圍，不得有

易燃物質排放。 

1. 未檢查確認，人員可

能有灼傷或火災爆炸

之危害。 

2. 未準備滅火設備，火

災發生無法控制。 

  

備妥防護設備及消

防滅火設施。 

 

 

 

 

3.可燃性氣體測定 

 

1. 使用已定期校正氣體偵測儀

器；隨時檢測可燃性氣體之濃

度。 

2. 監工人員現場確認測定結果。 

未檢查確認，可燃性氣

體 超 過 爆 炸 下 限 值

(LEL)30%可能有火災爆

炸之危險。 

確認作業場所可燃

物質濃度在爆炸下

限值(LEL)30%以下 

 

4.動火許可證核發  1. 指定監火人員負責管制與監

督。 

2. 依動火許可證內容檢點及填

寫，並送督工人員及股長核定。 

未指定監火人員或許可

證填寫不確實無法確認

現場潛在風險 

檢視許可證內容，確

認安全設施齊備及

可燃性氣體濃度未

超標。 

 

5.核准施工。 進行危害標示及隔離，嚴禁非動火

人員進入工作場所。 

未管制人員進出可能產

生其他不明火源。 

落實執行確認安全

狀況無誤。 

 

6.施工後環境清理

及許可取消 

清理作業環境。 動火設備未撤除可能 

有火災爆炸之危害。 

督工人員做最後確

認 

 

 

三、表單： 

1. 危害因素告知單(OSH1-F-01) 

2. 現場作業主要項目安全衛生檢查紀錄表(OSH7-F-01) 

3. 動火作業許可證(OSH7-F-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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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火作業許可證(OSH7-F-06) 

申請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一、申請單位 

承攬廠商： 

有效時間：     年   月   日   時至    年    月    日    時 

作業地點： 

作業項目： 

二、簽發單位 

動火內容：□非明火作業  □禁區未停車或所有入坑的明火作業□明火作業或禁

區未停車之非防爆電氣作業 

其他許可配合：□入槽許可 □上鎖許可 □挖掘許可 □其他        

個人防護設備：□電焊機絕緣接地 □面罩 □護目鏡 □安全帶□其他防護用具            

 

監工人員：                                   股長： 

三、作業區域 

處理措施：□能源隔離 □洩壓 □盲封隔離 □通風機 □照明設備□場地清理 

□指派監火員 □滅火器配置 □警告標誌□呼吸器  □其他        

監火人：                           氣體檢測員：           

氣體檢測結果：          所有可燃性氣體測量值皆低於 30％LEL 

氣體：            LEL：    ％  測量值：    ％  時間：  時   分 

氣體：            LEL：    ％  測量值：    ％  時間：  時   分 

氣體：            LEL：    ％  測量值：    ％  時間：  時   分 

特殊事項及限制： 

四、核定(含工作完成及場地清理) 

督工人員： 

 

 

五、許可取消 

股長： 

 


